如东县教育局文件
转发市安委办《关于举办南通市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知识学习竞赛活动的通知》的通知
各镇教育联络组，各中小学、幼儿园：

根据县安委办要求，现将市安委办《关于举办南通市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知识学习竞赛活动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于7～9月组织广大教职员工登录南通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网站（ajj.nantong.gov.cn），点击 2017年南通市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知识学习竞赛“ ”图标，点击《通知公告》、《学习资料》等窗口获取相关信息，注册填写个人信息后参与答题。要求职工参与普及教育率达到80%以上。
各学校可利用暑假期间教职工比较空闲的时机通知他们参加完竞赛活动，也可在新学期开学后组织进行。具体由学校安排。请各镇教育联络组、县直学校于9月25日前将参赛人员名单（注明单位、姓名、职务或岗位）报教育局法制科K12或rdxjyjfzk@126.com邮箱。

如东县教育局

2017年7月12日
南通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通安委办〔2017〕78号
                                                             

关于举办南通市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知识
学习竞赛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安委办，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广泛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等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文件，牢固树立安全发展观念，全面提升全民安全意识和素质，营造全社会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根据《南通市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宣贯年活动方案》要求，决定举办南通市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知识学习竞赛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学习竞赛对象
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公众。
二、学习竞赛内容
　　（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
（三）有关安全生产、职业卫生和应急救援知识。
　  三、学习竞赛方式
网上答题、微信答题、笔试答题。
四、时间安排
    2017年6月—11月，学习竞赛活动分为学习培训、地区预赛、市级决赛三个阶段。
　　（一）学习培训阶段（6-9月）。各地、各单位以及社会公众开展学习安全生产法律知识活动，登录南通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网站（ajj.nantong.gov.cn），以及关注“南通市安监局”微信公众号参与网上学习、网上答题、微信答题。各地要确保企业参与率、职工普及教育率达到80%以上。
（二）预赛阶段（10月）。按照属地原则，各县（市）区组织进行预赛，根据预赛成绩选拔优秀选手，成立县（市）区代表队（每个代表队由1名县（市）区安监局人员、2名乡镇（街道、园区）安监部门人员、3名企业人员组成）参加市级层面决赛。
（三）决赛阶段（11月）。10月31日前，各县（市）区报名参加市级决赛。11月中下旬，组织各县（市）区代表队参加市级笔试形式决赛。各县（市）区竞赛总成绩由网上答题成绩和笔试决赛成绩按5:5折算而成。网上答题成绩为本辖区内参赛人数占本辖区总人数比例折算（网上答题成绩低于60分不计入参赛人数）；笔试总成绩为参赛队6名选手笔试成绩之和。
五、奖项设置
（一）微信答题
微信答题奖励采取“抢红包”方式，即参加人员使用智能手机微信搜索“ntajj0513”关注“南通市安监局”微信公众号，点击“知识竞赛”，全部答对10道题后即可进入“抢红包”环节。
（二）团体奖项
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组织奖。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要高度重视本次学习竞赛活动，指定专人负责，认真谋划部署，科学组织实施，通过层层筛选，确保把优秀选手选拔出来。市安委办将把学习竞赛活动开展情况纳入年度综合考核内容。
　　（二）广泛宣传，深入发动。要加大对学习竞赛活动的宣传报道力度，充分运用企业宣传网络、宣传阵地等资源，多渠道、多形式、立体式宣传学习竞赛活动，营造“人人学安全，人人讲安全”的浓厚氛围，构建和谐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
（三）统筹安排，注重实效。在组织实施学习过程中，要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知识学习竞赛活动与安全生产月活动相结合，与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年活动相结合，与日常宣传教育相结合，使学习竞赛活动成为企业学法、守法、尊法的自学行动，进一步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请各地将参加市级决赛人员名单于10月31日前报市安监局政策法规处，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参加市级预赛。
联系人：杨照信，联系电话：59000552  59000557（传真），电子邮箱：zcc59000552@163.com。
 
附件：1.“南通市安监局”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2. 南通市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知识学习竞赛市级决赛人员报名表
                   南通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6月14日
                    
 
附件1
 
微信参与方式：使用智能手机微信app，扫一扫功能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南通市安监局”公众号，选择右下方“知识竞赛”即可参与有奖答题。（注：学校教职工在网上答题的基础上可参与）

欢迎您关注“南通市安监局”微信公众号，积极参与微信各项互动活动，并提出完善建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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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南通市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知识学习竞赛市级决赛人员报名表
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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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